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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济南

都会

街街头头乐乐队队并并非非““想想唱唱就就唱唱””
广场、商业街都不让表演，专家建议城市应多包容

见习记者 王皇

乐队广场表演

因收费被拒

13日晚10点，恒隆广场南，
一街头乐队正在表演。队长长
风介绍，他们是一群喜欢音乐
的年轻人，向往在街头自由表
演，但能够接纳他们的地方却
很少。“我们希望能在泉城广
场、泉城路、洪家楼唱歌，但去
过后都被劝离了。现在这里还
没人赶。”长风说，选择演唱地点
主要考虑人流量，同时避开社区
居民和拥挤道路，避免噪音扰民
或堵塞交通。

记者看到，乐队开唱后，吸
引了不少观众。长风告诉记者，
济南的街头乐队仅有三五个。由
于表演地点受限，很难发展。

长风告诉记者，因为演唱时
放了吉他盒收小费，泉城广场不
允许他们进去表演。在泉城路即
使不收小费，城管也不让唱。“商
家促销都能搭台，我们为什么就
不能用下地方表演。”长风不解
地表示，“泉城路人多，不收小费
我们也想在那儿唱。”

记者看到，乐队前面有一个
吉他盒，盒里有1元至100元各种
面值的钱，但大额的不多。“小费
是听众自愿给的，给不给、给多给
少都行。能站在路边听我们唱歌，
我们就很感谢。”鼓手其家说。

长风说，演唱设备需要一定
的投入，而且唱歌也是一种生活

方式。记者看到，乐队只有主唱
永强以街头唱歌为主业，平时也
在婚纱店兼职。长风则开了一家
理发店，鼓手其家在酒店做营
销，正常工作也能养活自己。唱
歌每天的收入不一样，用来买
水、置设备、吃夜宵，剩下的就平
分，3人平均每人分70元左右。

繁华地段表演

管理部门都说不

泉城广场管理处办公室保
卫科刘文海向记者解释，《济南市
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泉城广场管理
的通告》是广场目前管理的主要
依据。其中第四条是“严禁在游览
区域内摆摊设点、兜售物品、杂耍

卖艺或从事其他经营性活动”。乐
队放盒子收费，是卖艺和经营性
活动，不管行人自愿不自愿，占用
广场是不允许的。广场管理处没
有执法权，一般只是劝离。

刘文海表示，泉城广场作为
济南市的窗口，目前莲花喷泉左
右两侧是消防通道，禁止任何演
出。晚上广场西边、南边的角落
和长廊附近市民自发的表演不
收费，内容健康，用地少，只要不
降低游人休闲质量目前并不劝
离。刘文海也表示，这个管理规
定是1999年出台的，如今可能也
出现了一些新情况，但没有其他
文件出台，目前只能以此管理。

泉城路商业街管委会办公
室监察中队工作人员表示，不管

收不收费，街头乐队都不允许在
泉城路表演。“泉城路商业街游
人众多，表演肯定占用人行道。”
该人士解释，依据 2003年 8月

《济南市关于公布城市管理相对
集中行政处罚规定的通告》，“在
城市道路上进行生产、修理、加
工、卖艺影响市容的，处以五十
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该工
作人员介绍，泉城路上的商家搭
台演出也于前年叫停，现在只允
许静态展示。

历城区城管局有关负责人
告诉记者，洪家楼附近人行道一
分钟人流量高达242人，演出肯
定影响交通，“利用演出来收费
是不允许的。若是公益性的演出，
我们可以帮忙协调到其他地方。”

十艺节开幕后，省城市民对各种文艺演出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除了在场馆看演出，有些市民还
希望在路边也能看到表演。记者调查发现，不少街头乐队想在泉城广场、泉城路等繁华地段表演，却屡
屡被拒之门外。专家认为，街头乐队丰富了市民生活，城市应对其多加包容和引导。

街头文化

城市应多些包容

山东舜启律师事务所孟宪
强律师表示，街头乐队不是演艺
组织，没有合法手续，大多是自
娱自乐型。目前主要依照地方法
规和社会治安方面的法律进行
管理。若以收费、赚钱为目的，则
是经营性的活动，但若收入是行
人自愿捐赠则不能算作经营。

山东大学社会学教授王忠
武则希望城市接受街头乐队，而
不要纠结于是否收小费。他认
为，街头乐队是大众文化时代的
产物，应该被更多的人理解。随
着城市的发展，自由职业者会越
来越多，街头乐队在国外是很常
见的。

王忠武教授认为，乐队娱乐
大众，能满足市民的文艺需求，
具有正效应。至于收小费，王忠
武认为，乐队表演卖力，观众看
得高兴，以此获得小费无可厚
非，只要不是完全商业化、强制
的，城市广场、市民都应该包容
多元化的文化。另一方面，街头
表演也必然有外部效应，会占用
本已紧张的城市公共空间。乐队
应该尊重公共空间，避免对城市
环境、交通等造成负面影响，不
要制造噪音扰民，选择合适的地
方进行表演。

街头乐队受到不少市民青睐。见习记者 戚云雷 摄

专家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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